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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為規範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嘉義市各區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戶
    所)透過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線上資料查詢入出境資訊，並為防
    止網路連線取得之個人資料電腦檔案不當使用或洩漏，保障個人隱私，落
    實本府及各戶所應用移民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之資訊安全管理，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及各戶所受理民眾申請國籍案件、戶籍登記及核發印鑑證明等業務，
    依下列各款應用本系統取得入出境資訊：
(1) 依據國籍法及國籍法施行細則，受理外國人取得或民眾國籍變更案件，
應查詢入出境資訊；查詢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申請來臺資訊及外國人居停留資訊等項目。
(2) 依據戶籍法、戶籍法施行細則，受理出境滿二年未入境及再入境人口、
逕遷戶政事務所人口及清查人口，應先行查證當事人入出境紀錄。
(3) 依據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民眾如出具一般未經驗證之委
任書請領印鑑證明，應先行查證當事人入出境紀錄。
三、各戶所因辦理業務有新增者，應持自然人憑證於移民署線上應用服務查詢
    作業系統之「自然人申請帳號」功能選項，填寫申請電子表單，勾選申請
    使用項目後送出並列印申請表，經主任核章後函送本府，經審核後代為提
    交送件；有關稽核及帳號權限管理功能，須持機關憑證至系統「機關個別
    註冊」功能選項，單位主管或承辦人並填寫電子表單申請，勾選使用項目
    後送出，上述送件至移民署審核完成，並自行於系統登入啟用。
四、本府及各戶所使用本系統，應確實依下列各款作業規定辦理，使用者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資料，並負
    保密義務，不得洩露。
  (一)應設置系統管理人員，負責申請帳號流程，並建立核准使用者名冊及指
      定職務代理人；承辦人職務有異動時，應將所負責保管之相關使用者查
      詢紀錄文件資料列冊移交。
  (二)使用者應親自查詢資料，非經核准之人員不得擅自查詢；經核准使用者
      僅得為公務之需要查詢資料，不得為公務以外之利用，為確保資料安
      全，每次查詢完畢，應確實登出。
(4) 使用者因業務調整、調職、停職及離（退）職等原因，不使用本系統
時，系統管理人員應即終止其帳號使用權限，並留存紀錄以供稽核。
  (四)使用者之自然人憑證遺失時，應立即通知移民署終止該帳號之使用權
      限。
  (五)依本要點所生之重要紙本文件，有保存必要者，應保存至少五年。
五、本府及各戶所應辦理下列資料安全維護措施及管制作業：
  (一)內部稽核作業
    1、應填寫「應用移民資訊資料日誌表」(附表ㄧ)，保存應用移民資料日誌
       至少五年。
    2、自行組成內部稽核小組，每年至少辦理二次以上之不定期稽核作業，作
       成紀錄以利查核。
    3、每月依「應用移民資訊內部稽核紀錄表」(附表二)，定期稽核系統查詢
       資料使用範圍、使用頻率及使用欄位是否均合於目的之必要性。
    4、每半年應清查使用者權限。
    5、保存稽核相關資料，且負責發現、回報、追蹤與檢討異常事件之因果及
       控制其影響層面，以增進本系統之安全。
  (二)外部稽核
      各戶所應配合本府民政處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督考稽核(附表三)，並配合
      移民署定期或不定期執行督考稽核。
六、對於取得資料之處理及利用，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
    時，應通報機關首長議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